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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卫 生 经 济 学 会
粤卫经〔2024〕46号

关于做好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内部控制建设与

评价专业委员会换届有关事宜的通知

各相关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、内部控制建设与评价专业委员会全体

委员、单位和个人：

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的领导下，

省学会内部控制建设与评价专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内控专委会”）

自 2019 年 12 月正式成立以来，深入开展各项卫生经济研究，充

分发挥专家智囊团力量，为政府当好参谋，协助政府职能部门做

好有关政策出台前的调研和行业报告评审工作；在国家卫健委开

展的“公立医疗机构经济管理年活动”、“规范和加强政府采购

管理三年专项行动”等专项工作中，在广东省卫健委的统一部署

下，内控专委会相关专家积极协助并参与调查研究，赴广东省各

地区五十余家卫生主管部门和公立医院进行现场调研座谈；在科

研课题研究中，内控专委会积极开展各项课题研究，申报课题数

量多年名列学会前茅；牵头组织各大医院编写《公立医院运营管

理：从知到行》，参与编写《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操作实务指

南》，在公立医院内部控制、风险防范和运营管理等领域做出了

大量的理论和案例研究；举办线上线下卫生经济和内部控制学术

培训、沙龙、研讨座谈会二十余场，累计一万余人次参加；内控

专委会为广东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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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届内控专委会任期将满，按照社会组织管理政策以及《广

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拟于 2024 年下

半年召开换届大会。现诚挚邀请致力于卫生经济及内部控制管理

研究与实践的同仁，共同组建新一届内控专委会。为做好换届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换届筹备工作

根据《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章程》，经学会研究批准，组建

内控专委会换届筹备组，并委托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、第

一届内控专委会主任委员李登梁同志（现任中央财经大学粤港澳

大湾区（黄埔）研究院卫生经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，原任南方医

科大学南方医院总会计师）为筹备组负责人，主持换届相关工作。

内控专委会将通过此次换届，进一步汇聚卫生经济管理人才，更

好地为政府当好参谋，健全完善专委会内部管理制度和管理体制，

持续提升专业影响力，解决目前卫生经济管理难点、热点问题，

践行内控专委会“杏林求真、持筹握算、惟明克允、弘道养正”

的宗旨。

二、候选条件及入会流程

（一）委员候选人条件

1、所有委员均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《广东省卫生经济学

会章程》，热心支持专委会工作，按时缴纳会费，积极参加专委

会活动。

2、常务委员候选人应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科研水平、管理

能力或学术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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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副主任委员推选应遵循“地域性、专业性、先进性”原

则。地域性是指副主任委员应从广东省各地区广泛推选，从而将

内控专委会的影响力扩大到各地区。专业性是指副主任委员研究

领域应覆盖卫生经济和内部控制研究的各相关专业领域。先进性

是指副主任委员在各自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，并在其所

在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。

（二）专委会加入方式

1. 请于 2024 年 8 月 31 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“个人会

员电子登记表”，并添加专委会秘书处微信；

2. 经内控专委会审核推荐为委员候选人；

3. 通知缴纳个人会费，缴费后由专委会秘书处拉入新一届

内控专委会工作沟通微信群；

4. 委员候选人报学会批准为委员；

5. 常务委员及以上需经换届大会选举产生；

6. 颁发个人证书。

（三）会费标准

根据《关于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会费收取标准及缴纳方式的

通知》（粤卫经〔2024〕7 号）规定，按照 200 元/人的标准一

次性收缴新一届内控专委会（5 年）的个人会费，待专委会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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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后，由专委会秘书处通知具体缴费细节。

三、联系方式：

内控专委会秘书处：费老师 手机/微信 15936248159

刘老师 手机/微信 13802880219

学会会员组织部：彭老师 手机/微信 13531121316

附件：一、内控专委会工作范围及研究方向

二、内控专委会委员的权利与义务及有关事项

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

2024 年 6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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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内控专委会工作范围及研究方向

一、加强政策研究，为政府当好参谋。开展卫生经济与内部

控制管理的政策、理论、实践与推广应用研究，为政府部门提供

卫生经济改革与内部控制管理的咨询和决策依据，承担政府各项

专项工作和科研课题等。

二、推进各项科研活动，促进成果转化。开展卫生经济与内

部控制管理相关领域科研课题、论文征集等形式的科学理论和实

践研究，评选并表彰卫生经济与内部控制管理优秀科研成果、优

秀学术著作及论文、案例等，并向有关部门推荐、推广应用研究

成果等。

三、搭建内控评估评价体系，提升风险防范能力。开展公立

医院内部控制评估评价体系建设及相关标准化制定工作，通过科

学、全面、有效、客观的评估评价体系建设和内部控制标准化制

定和实施推广，提高内部控制建设质量与内控风险防范能力。

四、创新培训模式，提高人才队伍管理水平。针对目前卫生

经济和内部控制管理的难点、热点问题，创新改革卫生经济与内

部控制管理相关的各种培训、沙龙、论坛等活动，提升公立医院

人才队伍建设，宣传、普及和推广卫生经济与内部控制管理相关

政策法规、操作规范和成功经验。

五、完善学术交流平台，促进资源共享。搭建主管部门、教

研机构、行业学会、卫生单位和相关企业的学术研究平台，打开

边界促进交流，加强省内外学术团体和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卫生经

济工作者的互动交流，共同探讨构建和完善公立医院运营管理风

险防范屏障。

六、接受政府及学会等相关单位委托，承办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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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内控专委会委员的权利与义务及有关事项

一、委员权利
（一）获邀出席学会或专委会会员（代表）大会，优先参加

专委会各项活动；
（二）享有专委会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
（三）获得专委会专业咨询、学习培训、交流研讨、科研课

题服务的优先权；
（四）获得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个人证书；
（五）通过学会平台申报国家、省级、学会科研（课题）项

目的权利；
（六）通过学会平台申报省继教项目、开展专题学术交流、

培训等的权利；
（七）获得学会举办相关学术活动免费或优惠的权利；
（八）参与评选学会先进单位会员/先进个人、优秀科研成

果、论文的权利。
（九）对专委会的工作提议权、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；
（十）自愿入会、自由退会的权利；
（十一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学会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
二、委员义务
（一）遵守学会章程，执行学会和专委会的决议；
（二）维护专委会合法权益；
（三）完成专委会交办的任务；
（四）按规定交纳会费；
（五）向专委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；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学会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三、关于学会单位会员有关事项

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和学术团体加入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

成为单位会员的条件、方式、权利等相关内容请参照《广东省卫

生经济学会章程》，单位会员会费标准请参照《关于广东省卫生

经济学会会费收取标准及缴纳方式的通知》（粤卫经〔2024〕7

号 ） （ 以 上 文 件 请 查 询 广 东 省 卫 生 经 济 学 会 官 网

https://www.gdwsjjxh.cn/），具体单位会员入会事项请联系学

会会员组织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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